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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化应注重实现农民的资源平等权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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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核心提示】以资源平等权为内涵的城镇化，是城镇化战略需要重视的一个核心问题。法律的核心

是权利，权利的核心是平等，平等的主要内容是资源的平等。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

使用权的确认工作顺利完成，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。 

城镇化过程，是广大农民转型为市民、产业工人或服务者的过程，也是农民家庭弥合分离的过程。在这个

过程中，必须充分落实广大农民的资源平等权，改革相关的行政管理制度。 

在中国的劳动大军中，缺乏专业技术背景的蓝领阶层占绝大多数。总体上来看，市场缺乏劳动力，但似乎

还没有缺到希望他们在打工所在地定居下来的程度。另外，打工者是不是就想、就能定居下来，也不确定，孩

子上学和很快就会面临的就业，以及老人的赡养、社保的限制甚至房屋租金等，都是绕不开的问题。所以长期

以来，许多打工者都选择了背井离乡。劳动者的长距离、跨地域打工，是当前的主导性模式，对家庭、社会和

国家而言，都是一种居住资源的巨大浪费。官方数据表明，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33平方米，这应该是把

农村那些长期空置的房屋也统计了进去。现在打工者约2.5亿人，其中，异乡打工者约1.6亿人，他们一般住工

棚，好一点的则租住简陋居室，就统计而言，有52.8亿平方米的房屋常年空闲。显然，家庭与住宅出现了严重

的分离。这种分离同时还伴随人与户，也就是人与其户籍的分离，因此与社保也多是分离的。更严重的是，与

此同时还伴随着人伦分离，即大量的夫妻分居以及父母与子女的分居。 

住宅、家庭、户籍、伦常，四者都处于一种分离状态，这既不符合人性规律，也不符合经济规律，由此构

成各种矛盾冲突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。现代化重点要实现人的现代化，城镇化不仅是城市、城镇的快速扩展

和新建，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完成农民的转型，尤其是跨地域转型，同时还必须弥合长久以来的住宅、家庭、户

籍、伦常的分离。人的伦常是绝对的刚性需求，长期分离必然造成社会的失衡和冲突，下一代的教育培养也会

因父母的经常性缺席而严重残缺。经济发展模式的粗放，最集中地体现在劳动力配置上。农民为了打工，必须

长期牺牲家庭生活、老人的赡养和子女的抚养，甚至夫妻的扶养都不得不放弃。市场只要正值青春的劳动力，

而不管劳动力所赖以生存的家庭及其相应的教育、医疗和保障。劳动者所得到的报酬，也难以补偿为了打工所

付出的牺牲。因此，城镇化必须是农民作为个体、作为职业者、作为家庭建设者的转型，一种同时发生的、没

有太长时间分离的转型。 

以资源平等权为内涵的城镇化，是城镇化战略需要重视的一个核心问题。法律的核心是权利，权利的核心

是平等，平等的主要内容是资源的平等。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确认工作顺利完

成，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只有当土地这种最重要的资源权利清晰化、完整化之后，才有可能流通，农

�

最新文章

胡斯比区被砸坏的玻璃告

诉人们，这里10天前发生

过严重骚乱。”  … 

移民何以成欧洲“祸乱之源”

印度究竟能走多远？ 

国际组织为何扎堆瑞士？ 

越南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

结构现实主义大师——肯尼思 华尔

英国公务员培训与招考改革 

“思想之王”有遗产 

订阅

欢迎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新闻邮件产品 

  

注册为会员可免费享受更多新闻邮件 

新闻邮件

输入您的E-mail地址 订阅

报刊

数字报订阅

热点文章

跛腿的巴基斯坦

印度为何一再发生校车惨剧？

意大利人如何走出经济困境

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

维也纳：走在“智慧城市”的前

沿欧美博士生沦为“学术奴隶”

伦敦奥运能重塑英国怎样的形

象？美国实力变化和国际体系重组

迷信能源独立的美国危险重重

冰岛金融危机的启示 

 

最多阅读 最多回复 



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-中国社会科学网 -海疆在线 -中国航空新闻网 -人民论坛网   

网站备案号: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0184  

京ICP备11013869号-1  

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：zzszbj@126.com 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泰达时代中心1号楼11-12层 邮编：100026 

民的转型才有物质基础。农民的资源性权利是否流通，决定权应该归农民自己。是否进城，进哪个城，个人进

还是举家进，都应该由农民自己在清晰计算的前提下“自作主张”。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健全流转的市场机

制，在必要的环节上给予引导和补贴，开展农民转型所需要的教育培训。由于土地资源得以确权和流转，与农

民作为劳动力资源的流转，就有了紧密捆绑的可能性，也就是说，农民可以在不承受住宅、家庭、户籍、伦常

四重分离的情况下寻找合适的职业并选择合适的社保项目和等级。农民是精明的，他们能够计算在哪里打工划

算，当然也完全能够计算清楚自己的资源平等权及其权利预期。 

户籍制度在实现人口数据管理和人口秩序调节方面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但与此同时，也阻滞了农民资源

平等权的实现。如果不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，城镇化的实现就会面临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。目前，一些地方正

在实施居住证制度和取消城乡二元户籍类型划分的改革，但尚未从自主的意义上着手，所以改革的成果预期并

不乐观。户籍改革的方向只能是保留并强化人口数据管理功能，逐步改善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。可以分步

骤从小城镇到大城市，逐级实现自主迁徙，大幅度降低迁徙入户的条件，把户籍审批纳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

放宽标准，下放权限。只有改革了户籍制度，才能实现农民的资源平等权，才能弥合分离，也才能真正实现城

镇化的战略目标。  

（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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